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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高斯达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长春高斯达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2001年、2002 年 

已连续两年亏损,预计 2003年度仍将亏损,按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将因三年连续亏损而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目前公司生物制品行业处于停产状态,房地产亦无新项目。公司资产重组工 

作没有实质性进展,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长春高士达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高士达药业”)持有本公司的股权因借款合同纠纷已被中国光大银行长春分行 

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冻结,(详见 2003年 7月 1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现处执行阶段。高士达药业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长春市北安支行对其也 

申请了仲裁,并于 2003年 7月 25日下达了仲裁裁决。(详见 2003年 8月 5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该股权究竟由谁来持有尚需等待结果。 

    公司将继续认真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准确 

、完整地披露有关需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董事局按《关于执行〈亏损上市公司 

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公司实施办法〉的补充规定》承诺在审议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时,就以下事项作出决议,并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1、如果公司股票暂停 

上市,公司将与一家具有资格的证券公司签订协议,协议约定(包括但不限于)：公 

司聘请该证券公司作为股票恢复上市的推荐人；如果股票终止上市,则委托该证 

券公司提供代办股份转让业务服务,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 

股份退出登记,办理股份重新确认及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等事宜。2、 

如果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公司将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 

订协议。协议约定(包括但不限于)：如果股票终止上市,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作为全部股份的托管、登记和结算机构。3、如 

果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公司将申请其股份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转让,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终止上市以及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有关事宜。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董事局在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刊登的公告 

,公司指定披露报刊为《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斯达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OO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